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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绪　　论

一、壮族社会历史概况

壮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，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，

年全国据 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，全国共有壮族

人。主要分布在广西、云南、广东、湖南、贵州、四川、陕西等

省 多个县市境内，其中又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人口区的

最多。此外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

自治县也是壮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。

壮族的自称很多。据有关学者调查统计，壮族自称主要有布

壮、浑壮、文壮、布爽、文松、埃松、布班、文班、根板、布

曼、布越、布弄、龙佬、布侬、布多、布拖、根拖、布央、侬

安、布那、布偏、布光、布代、布岸、茶周、傣门、傣德、布

江、布敏、布锐、布恩、埃门、高栏、艾混、杜叔、生、欧、布

吕等不同的称谓。一般说来，自称相同的人，居住区大多连成一

片，语言、生活习惯、信仰、血缘等各方面相同或相近。 壮语

中的“布”，汉语意为“人”，“布壮”即“壮人”，“布越”即

“越人”。而“曼”“、班”等则意为“村子”，故“布曼”“、布班”

则为“住在田边村子里的人”或“乡下人”。

壮族是岭南地区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。自 年以来，我

范宏贵、顾有识等：《壮族历史与文 页，南宁，广西民族出版社，化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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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广西的柳江、来宾、灵山、都安、桂林、隆

林、田东、忻城、靖西、柳州、荔浦等地发现了十六处旧石器时

代人类化石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也发现了一处。它说

明，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，壮族地区就已有古人类在活动。根据

对“柳江人”头骨化石的研究，其面部低平、塌鼻梁、颧骨较

高、下巴微突，已初步具备今天壮族人的体态特征，他们可能就

是今天壮族的祖先。此后，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广西的北部、南

部、西南部发现了分布很广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。据有关专

家 皮岩人与现代广西壮族相比，二者考证，新石器时代的桂林

在最小额宽、垂直颅面指数、面角、眶指数、鼻指数等方面十分

接近，二者均属中眶型、阔鼻型，这意味着广西现代壮族很可能

有 皮岩人的血统。壮族在头长、头长高指数、颧宽、上面高、

鼻根指数等项更接近于较 皮岩人晚的河宕人。再往前追溯，甑

皮岩人在接近阔上面型的上面指数、阔鼻型的鼻指数、低的鼻根

指数和突颌型的齿槽面等方面，表现出若干赤道人种倾向，恰与

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接近。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 皮岩人是

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柳江人的继承和发展。这种继承关系表明，

生活在广西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是土生土长的。因此，壮族是广西

的土著民族，其渊源不仅可追溯到甑皮岩人，而且与柳江人也有

密切关系。

进入文明时代后，活动在岭南一带的人们共同体主要是西

瓯、骆越，他们是春秋战国时代“百越”的两个支系，史籍上又

骆”。据《旧唐书》卷四十一《地理志》记载“：称其为“瓯　 宣化

⋯⋯驩水在县北，本牂柯河，俗呼郁林江，即骆越水也，亦名温

水，古骆越地也。”明人欧大任《百越先贤志 自序》也说“：牂

、雍、绥建，故骆越地也。”此外，据《史记》、《汉柯西下邕

甑

甑

甑

甑

①张声震主编：《壮族通史》 页，北京，民族出版社，上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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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、《后汉书》所载，汉代的珠崖郡、交趾郡、九真郡都是骆越

人分布活动区域 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左江流域和越南红河三角

洲一带及海南岛是当时骆越人的分布活动区域。又据《淮南子

人间训》载，秦始皇统一岭南，进军广西时，秦军“以卒凿渠而

通粮道，与越人战，杀西呕（瓯）君译吁宋。”据考，秦军所凿

之渠即为今广西兴安县灵渠，故《百越先贤志 自序》说“：译吁

也。”晋人郭璞注《山海经》说宋旧址湘离而南，故西瓯 ： 在

闽海中，郁林郡（今玉林市一带）为西 《旧唐书 地理志》

贵州条说，党州（今玉林市“）古 所居 贵州郁平县（今玉西

林市西北）“古西 骆越所居”；潘州茂名县（今广东省茂名县）

“古西瓯、骆越地。”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三十八说“：贵州（今贵港

市），本西 、骆越之地”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六六《岭南道》

说“：郁平县⋯⋯古西 、骆越所居。”《元和郡县补志》也说，

义州（今岑溪县境内“）古西 、骆越也。”《汉书 南粤王列传》

又说，汉武帝平定南越时，“粤桂林监居翁谕告 骆四十余万口

降。”居翁为南粤桂林监，他所能谕告召降的瓯骆人必是其属下

之民。南越国的桂林郡即秦代的桂林郡，大体上是汉代的郁林郡

和苍梧郡，包括了整个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中游一带的广大地

区，这是古 人的活动区域。而郁江两岸的贵港、玉林及邕代西

宁等地，则是西瓯、骆越人的杂居交界处。

继西瓯、骆越之后，东汉时期，在岭南居住的主要是“乌

浒”人。《后汉书 南 年），蛮传》说：“灵帝建宁三年（公元

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，皆受冠带，开置七

“瓯

瓯。”

瓯

瓯

瓯

瓯

瓯

瓯

瓯

《史记》卷一一三《南越列传》注引姚氏案：《广州记》云：“交趾有骆田，

仰潮水上下，人食其田，名为骆人。”《汉书》卷六十四《贾捐之列传》“：骆越之人

马援列传》⋯⋯颛颛独居一海中。”《后汉书 云：“马援，⋯⋯于交趾得骆越铜鼓。”

《后汉书 任延列传》也说“：九真⋯⋯骆越之民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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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。”光和元年（公元 年）“，交趾、合浦乌浒反叛，招诱九

真、日南，合数万人，攻没郡县。”《郡国志》云“：阳朔县有夷，

宁名乌浒。”《广州记》也说“：晋兴（今邕 县）有乌浒人。”所以

古人认为，乌浒人的居住地，就是原 、骆人的居住地。“万震

曰：乌浒之地，在广州之南，交州之北。贤曰：乌浒，南方夷号

也。⋯⋯杜佑曰：乌浒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，安南府北朔宁郡

他们分布活动的区域正是过去西 、骆越人分布活管。” 动的

区域，而史书上既 、骆 越没有说乌浒由何处迁来，也没有说西

从何时迁走，显然，乌浒是从西 、骆越演变发展而来。

“乌浒”之后，在广西居住的居民主要为“俚”“、僚”。《隋

书》卷八十二《南蛮传》说：“南蛮杂类，与华人错居，曰蜒，

曰獽，曰俚，曰僚，曰 ，俱无君长，随山洞而居，古先所谓百

越是也。其俗断发文身。”《南州异物志》说：“广州南有俚贼，

在苍梧（今梧州一带）、合浦、宁浦（今横县一带）、高凉（今广

东阳江一带）五郡中央，地方 《南越志》载“：桂州数千里。”

（今桂林一带）丰水县（今荔浦），古缘藤，俚人以为布。” 《资

治通鉴》卷一七九《隋纪三》说，隋文帝仁寿二年（公元

年）“，交州俚帅李佛子作乱。”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六六贵州条则

进一步指出：“贵州（今贵港市）连山数百里，皆俚人，即乌浒

蛮。”

僚的出现略晚于俚，但史书上常以“俚僚”并提，如前所述

南蛮传》记载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七七也说，隋文帝开《隋书 皇

年）“，番州十年（公元 （今广州）总管赵讷贪虐，诸俚僚多

亡叛⋯⋯”《隋书 地理志》亦云“俚僚贵铜鼓⋯⋯岭南二十五郡

《资治通鉴》卷五十六注释。

转引自（清）汪森：《粤西丛载》卷二十四。

转引自（清）汪森：《粤西丛载》卷十九。

瓯

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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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处有之。”《通典》卷一八四则说“：五岭之南，人杂夷僚。”

宋代之后，广西开始出现“撞”人称谓，后又发展为“僮”。

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一 载，南宋高宗绍兴二年（公元 年）

闰四月，岳飞率军到贺州，与反宋的杨再兴军发生激战，最初失

利，“（岳）飞怒，尽诛亲随兵，责其副将擒（杨）再兴以赎罪。

会张宪与撞军统制王经皆至，再兴屡战，又杀飞之弟翻。”南宋

广南四路经略安抚使李增伯《帅广条陈五事奏》也说：“如宜

（今宜州）、融（今融水）两州，则淳祐五年（公元 年）亦

有团结旧籍：在宜州则有土丁、民丁、保丁、义丁、义效、撞丁

共九千余人，其猗撞一项可用。” 上述撞军、撞丁指的是武装

组织及其所属土兵。到了元代，“撞”的含义发生了变化，泛指

特 马定的人们共同体，称“撞人”。据《元史》卷一 《兵三

政》载，元代成宗大德二年（公元 年），“黄圣（胜）许叛，

逃之交趾，遗弃水田五百四十五顷七亩。部民有吕瑛者，言募牧

兰等处及融庆溪洞徭、撞民丁，于上浪、忠州（今扶绥）诸处开

屯耕种。”“摇撞兵，臣等谨按此止见兵志屯田数内，在广西两江

道都元帅管下，以猺獞民丁令之屯田，余无可考。盖止此一处用

以为屯耳。摇撞似当猺獞。”元代之后，“撞”演化为带有犬字旁

的“獞”，含有民族歧视的意思。此后，又出现“獞”、“徸”、

“僮”并有的情况。

明代，以“僮”为称谓的人们共同体主要分布于广西的桂

林、古田（今永福）、龙胜、古化（今永福）、石龙（今象州）、

柳州、上林、罗城、洛容（今鹿寨）、柳城、宜山（今宜州）、忻

城、平乐、荔浦、修仁（今荔浦、金秀）、永安（今蒙山）、岑

溪、浔江（今桂平）、武宣、象县（象州）、平南、藤县、马平

（今柳州）、阳朔、苍梧、怀远（今三江）、迁江（今来宾）、来

（宋）李曾伯：《可斋杂稿》卷十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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宾、贺县（今贺州）、容县、北流、怀集（今广东），及广东的连

山、化州（今化县）、德庆、泷水（今罗定）、封川（今封开县），

湖南省的城步（今武岗），贵州省的荔波县。清代，以“僮”为

称谓的人们共同体的活动区域进一步扩大到富川、天河（今罗

城）、宾州（今宾阳）、东兰、西延司（今资源）、永宁州（今永

福）、横州（今横县）、上思、养利（今大新）、左州（今崇左）、

崇善（今崇左）、宁明、武缘（今武鸣）、西林、灵川、贵县（今

贵港）、永淳（今横县）、南丹、那地（今南丹）等地。

这一时期，除“僮”这一人们共同体外，广西还居住着

“俍”、“侬”等称谓的人们共同体，他们也是今天壮族的先民。

侬氏为广西壮族大姓，唐宋时期，侬氏主要活动在桂西地区。北

宋侬智高起义失败后，被封建文人称为 侬蛮”，后称“侬人”，

活动范围扩大到云南境内。《清世宗实录》卷六十说：“思恩府属

广西隆州（今隆林）、西林县僻处西北，距府千里之外，界接滇、

黔，僮、侬顽梗，知府耳目难周，请改西隆州为直隶州。”《滇

志》卷三十也说：“侬人，其种在广南，习俗大略与百夷同。其

酋乃侬智高裔。”

以“俍”为称谓的人们共同体在明代开始出现，主要分布在

田州（今田阳）、东兰、那地（今南丹）、南丹等地，后因明王朝

调征“俍兵”戍屯或征剿，俍人的活动分布范围便逐渐扩大到桂

平、平南、武宣、博白、陆川、泗城（今凌云）、荔浦、凭祥、

养利（今大新）、茗盈（今天等，下同）、全茗、龙英、结安、都

结、上映及广东的东安（今云浮）、西宁（今郁南）、泷水（今罗

定）等地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经过民族识别及征求本民族意愿，

将居住在广西、云南、广东、贵州、湖南等地，语言上属汉藏语

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人们共同体统称为“僮族”，后经周恩来

同志提议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，将“僮族”改为“壮族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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寓意健壮、茁壮之意。

二、民间宗教

壮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光辉灿烂的文

化，民间宗教文化便是其光辉灿烂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。

“民间宗教”这个概念，在我国学术界使用的时间并不长。

它的使用，和我国宗教学术研究的新近发展有关。世界上，较早

使用“民间宗教”一词的是西方学者。但西方学术界对民间宗教

的认识也并不完全 世纪末至相同。 世纪初，西方一些学者

在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来研究宗教与民俗现象时，开始将宗

教分为“官方宗教”和“民间宗教”。如英国的基思 托马斯认

为，欧洲社会可分为官方 ）和民众即农民精英（

，与此相适应，欧洲的宗教信仰也可分为

，或民间宗教巫术（ ）和宗教（ （ ）和官

方宗教（ 但另一部分学者对这种二元论的分法

提出质疑，于是西方学术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替代性术语：大众

，主张用大众宗教宗教（ 来替代民间宗教。大声

疾呼采用这个术 ，她不仅戴维斯（语的是娜塔丽

希望充分理解巫术、民间宗教等，而且希望能揭示出传统变迁的

动力，她认为“大众宗教” ）这个词不仅可以代

，而且可以成为替“民间宗教” 调和官方精英与民

众两极的第三层次，从而表明宗教具有这样的力量，即它不仅能

反映和增强社会的分化与认同，而且也能成为穿越社会分层界线

的统一性的媒介。但几年后，娜塔丽 戴维斯又发展了她的观点，

托马斯①［英］基思 ：《巫术的兴衰》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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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企图用“宗教文化”来代替“大众宗教”。 这种学术用语的

转换，反映了西方学者对存在于大众中的宗教信仰的研究变化与

认识的加深。

在我国，人们对民间宗教的看法也不太一样。一般说来，在

统战、宗教等部门工作的基层干部普遍认为：统战部和宗教局主

要管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和道教的事，对民间宗教的事大多

不太清楚，不知道该怎样对待；或干脆把其视为迷信现象，划入

取 正如社会人类学者王铭铭教授所说：“在传统缔禁止之列。

中国，无论政府、士大夫还是宗教实践者，都未曾采用过‘民间

宗教’这个名词来描述一般民众的信仰、仪式和象征体系。”

国内学术界对民间宗教的看法也不尽相同。虽然国内学者普遍认

为，在我国民间大众中，普遍存在着一种以多神崇拜为主的宗教

信仰，但对这种以多神崇拜为主的宗教信仰的学术用语的界定意

见却不太一致。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认为，除佛教、基督教、伊

斯兰教和道教外，全国还有一个数以亿计的民间信仰群体，他们

主要崇拜的内容与形式是多民族的“万灵崇拜”和“多神崇拜”，

从而形成中国民众的“民间信仰”。这种“民间信仰”，以其多民

族的信仰结构特点，不仅至今还保留有部落宗教或氏族宗教类

型，即自然宗教类型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进一步演进为自发的

多神教类型。从现阶段中国民间信仰的实际情况看，它可以继续

与某些人为宗教，如道教、佛教等保持某种联系，但绝无向人为

宗教发展的可能。中国民间信仰，就其历史形态论，它将永远是

页，北①赵世瑜：《狂欢与日常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》， 京，

生活 新知三联书读书 店，

②钟敬文主编：《民间文化讲演集》， 页，南宁，广西民族出版社，

页，上海，三联书店王铭铭：《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》，第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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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过去式”的、古老信仰的遗存。 宋兆麟先生亦认为：“民间信

仰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宗教形态，指在各民族人民群众中广泛流行

的、具有明显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宗教信仰。其内容十分丰富，既

有比较古老的原始巫教及其变态，如巫教、萨满教等，又有许多

人为宗教的成分，如道教、佛教等。但是巫教却是民间信仰的最

基本的形态，与生产、生活 但另一部、风俗有密切的关系。”

分学者认为，中国民众中的这种“民间信仰”，其实就是国外学

者所说的“民间宗教”。王铭铭教授认为，中国民间宗教的存在

是客观事实，民间宗教从意识形态上来说，它是非官方文化；从

文化形态上说，它重实践，轻文本；从社会力量上说，它受社会

多数（即农民）的支撑并与 陈子艾教授亦民间生活密不可分。

认为：“当代中国民间宗教信仰，是以自然宗教的多神信仰为基

础，又汇入了朝世俗化发展的神学宗教，特别是道教某些内容的

“民间宗教信仰，是一‘杂神信仰’的混合体。” 种独特的思维

与行为方式。它围绕信仰神的意识而产生的社会行动，构成一种

特有的民间宗教文化现象，世世代代长期传承着、变异着，以适

应民众各种群体的某些实际需要。” 此外，还有的学者认为，

民间宗教就是原始宗教。他们认为民间宗教和原始宗教都主要是

信仰“万物有灵”和多神崇拜，其仪式亦大同小异。事实上，民

间宗教和原始宗教还是有所区别的：

① 乌丙安：《中国民 页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间信仰》，

② 页，宋兆麟：《巫与民间信仰》，第 北京，中国华侨出版公司，

③ 王铭铭：《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》，第 页，上海，三联书店，

④ 页钟敬文主编：《民间文化讲演集》，第 ，南宁，广西民族出版社，

钟 页，南宁，广西民族出版社，敬文主编：《民间文化讲演集》，第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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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信仰观念产生的原因来看，原始宗教“是原始时代支

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在原始人头 这脑中的幻想反映”。

个异己力量，主要来自自然界的压力。而民间宗教则是在阶级社

会中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在广大民众头脑中的幻想反

映，这个异己力量除自然界的压力外，还包含社会压力。

从信仰内容来看，原始宗教的信仰核心是“万物有灵”

和多神崇拜，而民间宗教除了信仰“万物有灵”和多神崇拜之

外，民间宗教还糅杂了其他宗教，如佛教、道教的信仰内容，信

仰内容更繁杂。

从宗教祭祀仪式上看，在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中，主要

由巫师或氏族头人主持宗教祭仪；而在民间宗教的祭祀仪式中，

除了巫师、巫婆外，还常有佛道僧侣参与作法事。

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

一。它以历史上的原始宗教（即自然宗教）的“万物有灵”和多

神崇拜为基础，同时又糅杂了汉族的道教、佛教的某些内容，成

为一种新的“混血儿”和“共生物”。这个“共生物”虽有许多

原始宗教的“沉积物”，但它已不是标准意义上的“原始宗教”；

它虽然已渗入了某些阶级社会中的人为宗教的信仰因素，成为人

为宗教与原始宗教互渗的杂神信仰，但却没有发展为人为宗教。

从现阶段的发展趋势看，壮族民间宗教虽与道教、佛教等继续保

持某种联系，但绝不会有发展为人为宗教的可能。和人为宗教相

比，壮族民间宗教具有如下特点：

壮族民间宗教是多神崇拜。它以信仰多神为特点，不仅

自然界中的天、地、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石、水、土、花、草、

树及各种禽兽动物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，而且家庭、家族、氏

吕大吉、何耀华总主编：《中国各民族原 页，北京，始宗教资料集成》，第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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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、民族的祖先和英雄也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，甚至连佛教的观

音、道教的太上老君也有人供奉。而人为宗教多为一神教，如道

教主要信仰老子，佛教主要信仰佛，基督教主要信仰上帝。

壮族民间宗教没有固定的信仰组织。其信仰成员均为自

发参加，无具有独立性的宗教信仰机构。而人为宗教均有自己特

定的教会组织。

壮族民间宗教没有专职的宗教祭师。其巫婆、师公等大

多是一些不脱产或半脱产的民众成员，他们在为人占卜问鬼、请

神驱邪时，虽然都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或要人请吃酒肉，但平时都

要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。而人为宗教不仅有专职的宗教

祭师，而且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由宗教组织负责。

壮族民间宗教没有完整的信仰体系。一般民众的信仰具

有“临时抱佛脚，见神就叩头”的实用性，他们往往是根据个

人、家庭、家族或村寨民众的利益，从某种具体的需求目的出

发，向有关的职能神求拜，如想生子时就敬花王圣母，上山狩猎

则敬山神。而人为宗教则多是向具有支配信仰的权威神求拜，如

基督教徒有难多求耶稣。

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没有固定的信仰活动场所。人们的信

仰活动多与日常的生产、生活互相渗透，其祭祀地点或在家中，

或在地头，或在山上，或在祠堂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祭祀。而

人为宗教多有专供教徒和民众祭祀的寺庙、教堂、宫观等。

过去的宗教研究常把人类有史以来的宗教分为原始宗教（或

称自然宗教）和人为宗教两大类型，但从我们以上的分析来看，

在中国境内的民众信仰观念中，在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之间，还

存在一种民间宗教信仰。这种民间宗教既不同于原始宗教，又与

人为宗教有较大的区别。它主要以各民族历史上的原始宗教中的

“万物有灵”和“多神崇拜”为信仰基础，同时又糅杂了道教、

佛教的某些内容，成为一种新的共生物和新的宗教文化形式。它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12 页

虽然没有完整的信仰体系，没有固定的信仰组织，没有专职的宗

教祭师，没有固定的信仰活动场所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一神教，

但它却受到民间众多的民众尊崇，与民众的生活及地方传统文化

密切相关。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它，它都在民间有广泛的民众基

础，成为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之外的一种宗教文化形式。

三、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

宗教是一种复杂而特殊的文化现象。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

象，它植根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，反映人类生存、认识、

活动的某种式样，既有人们的宗教信仰、宗教仪式、宗教经典、

宗教组织、宗教法具、宗教艺术、宗教建筑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

化的内容；同时又反映了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、社会

历史、审美观念、民情风俗，形成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体系。总

的说来，“宗教是关于超人间、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，以

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，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

使之规范化、体 宗教正是通过这种信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。”

仰和崇拜来支配人的生活方式，规范人的自身行为，使宗教渗透

到人类社会物质生活、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从而形成特殊

的文化现象。

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。它早在人类祖先进入文明

门槛之前就已悄然产生于人类精神活动过程之中。从那时到现

在，斗转星移，人间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。“在这期间，

宗教的具体表现形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处于经常的流变之中；但

另一方面，它又在这种流变中形成绵延不绝的传统，使它得以跨

越一般的时间和空间，始终对人类的历史进程发挥不可忽视的影

页吕大吉：《宗教学通论新编》，第 ，北京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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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。”。历史上，每一个民族都有一定的宗教信仰，就是在科学

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，各种宗教信徒仍占 以世界总人口的

上，如果再加上信仰原始宗教的人数，比例更高。所以，从古到

今，宗教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。

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。宗教文化作为一

种独立的文化形态，曾在人类历史上占据了漫长的时间。远古时

代，由于人类刚刚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不久，其实践活动极为简

单，所以，这一时期所发生的文化是极其简单而又十分混沌的。

其简单混沌的表现就是宗教概括了原始社会的全部文化。正如韩

民青先生所说：“在人类文化诞生的初期，文化尚是一种混沌型

的东西，主要是一种情感与认识尚不分化的产物。于是形成了情

感与认识相混合的文化形态，即宗教文化。” 所以，宗教文化

不仅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结晶，而且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形式的源

泉。“文明时代的各种宗教，不管它们崇拜的神灵多么伟大，信

奉的教义信条多么玄秘，构建的礼仪体制多么神圣，实际上都不

是来自神灵的启示，而是起源于原始时代野蛮人粗俗不堪的膜

拜。同样，文明时代各种高雅精致的文化形式：崇高的道德规

范，庄严的政治制度，赏心悦目的文学艺术，智慧深邃的哲学思

想⋯⋯尽管它们各有自己植根的社会土壤，但在其发育的初期，

几乎不无脱胎寄养于原始宗教的腹中。” 由于宗教文化本身就

是人类文化活动积淀的产物，并曾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构成文化

的核心内容，所以，它在后来的文明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又形

成渗透于人类其他文化活动之中的深层文化心理，从而对整个社

①罗竹风主编：《宗教学概论》，第 页，上海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

页，南宁，广西人②韩民青：《文化的历程》第一卷，第 民出版社，

③吕大吉、何耀华总主编：《中国各民族原 页，北京，始宗教资料集成》，第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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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。

四、壮族宗教和壮族文化的关系

考古资料证明，最迟到新石器时代，壮族先民就开始有了宗

教信仰的萌芽。在广西桂林甑皮岩新石器遗址发掘出来的人体骨

骸中，有具妇女的骨骸上撒有赤铁矿粉末。在广西的横县西津遗

址、武鸣敢造、南宁豹子头等贝丘遗址中也有类似的现象。民族

学调查资料表明，近现代仍处于原始社会的一些氏族部落认为红

色表示鲜血，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身之处，因此也代表生

命。所以，考古学界和宗教学界的专家学者都认为，这种葬俗反

映了远古壮族先民灵魂不灭的思想意识。同时，广西邕宁县坛洛

乡坛楼遗址和钦州那丽乡独料遗址中也分别发现了男性石祖与陶

祖。男性生殖器崇拜是祖先崇拜的一个重要内容，其目的是希望

祖先的神灵保佑氏族人畜兴旺，村寨平安。由此可见，新石器时

代时期，壮族先民的确已萌芽原始宗教信仰观念。

宗教考古学和宗教人类学的大量研究证明，人类最早的宗教

观念是在“灵魂”观念上产生的“万物有灵论”，由肉体死亡、

灵魂存在的观念而逐渐产生了对死去的氏族祖先亡灵的崇拜，并

由此而逐渐产生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崇拜。相信灵魂不死，这是

壮族原始宗教的基础思想，并在此基础之上产生自然崇拜、祖先

崇拜和图腾崇拜。“在人类的早期，人类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水

平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，不仅不可能把自己生存攸关的自然力

量和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对象，而且反把它们当作支配自己生存和

生活的神秘力量。这两种力量就在原始人的观念中表现为对超自

然的自然力量和对超人间的民族祖先的崇拜，这两种观念是原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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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教的基本观念，由此观念而象征化为两种基本的崇拜对象。”

这种信仰观念的产生，首先来源于自然的压迫，正如恩格斯所

说：“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

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，在这种反映中，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

的力量的形式。在历史的初期，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

映，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，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

后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。” 来，社会压迫和自然压迫的结合加

速了壮族宗教信仰的形成和发展。宗教意识的错误在于它不能正

确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，而是对客观世界作颠倒了的虚幻反映。

但宗教意识毕竟是壮族原始初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客观世界的

最初认识，是壮族原始初民在将自身与周围世界加以区别，形成

自觉的历史主体的过程中合乎逻辑的历史现象，它集中了壮族原

始初民的最高智慧，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及对自身命运

的关注。他们对客观世界所作的种种幻想，毫不逊色于现代科学

家设计的脱离地球引力的宇宙飞船，是划破原始时代黑暗夜空的

一道曙光。“原始宗教的神灵观念给原始人的想象添上了超自然

的翼，使之解脱了人类生理本能的自然束缚，翱翔于超自然的无

垠空间；也使原始人超出动物式的感性直观，进入人所特有的抽

象思维领域。正是这种具有超自然性质的宗教观念和神灵观念，

孕育了人类关于人与超人、自然与超自然的思考，成了文明时代

各种哲学思辨和科学探索的起点⋯⋯如果原始人没有某种关于

‘超自然力量’的信念，就不会有宗教的神，也就不会在文明发

展的一定阶段出现论证它的哲学与神学；当然，也不会因此而激

① 吕大吉：《宗教学通论新编》，第 页，北京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

。

② 卷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 页，北京，人民出版社，第 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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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把这种‘超自然力量’还原为自然力量的自然科学和启蒙科

学。”

秦汉之后，随着封建中央王朝对壮族地区统治的加强及壮、

汉族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往的加深，汉族道教和一些外来宗教先

后传入壮族地区，同壮族原始宗教相结合，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

互相影响、渗透，巫、师、道、佛互相混杂，形成了壮族民间宗

教文化的复杂性与多元性。壮族的原始宗教在道教的影响下，吸

收了道教的一些成分，形成了师教，一部分巫师逐渐演变为师

公，并开始有了师公经书和师承。道教传入壮族地区后，先后吸

收了壮族原始宗教和佛教的一些成分，把道、师、佛等内容糅杂

在一起，为道可以不出家，可以婚娶成家立业，不吃素，只忌食

牛肉、狗肉，禁杀牲。佛教进入壮族地区后，在壮族原始宗教的

影响下，迅速走上民俗化、巫教化。佛教人员不一定是“和尚”，

而是“花僧”，可以结婚成家立业，可吃荤，每月只选几天吃素。

佛教成了不僧、不道、不师的“混血儿”。

历史上，壮族主要聚居在岭南地区，山重岭叠，交通险阻，

经济不发达，社会发展缓慢而不平衡。长期以来，自给自足的小

农经济一直在壮族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，重农抑商的思想

渗透壮族社会的 世纪 年代，在大多数壮族各个角落。直到

地区的社会经济中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步履艰难。大家都在

彼此的生活区域内劳动，男耕女织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人们

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，每个家庭基本上都能自

给自足，人们到市场上去主要是为买而卖，生活资料的取得主要

靠大自然索取，而不是与社会交换。这种古老的生产方式使他们

陷入互相隔离、互不来往或少于来往的封闭境地。同时，由于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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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环境的恶劣，历代封建中央王朝的政治势力一直难以深入广西

少数民族聚居区，故只好采取“以其故俗治”的权宜之计，在广

西少数民族聚居区先后推行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。羁縻制度和土

司制度二者之间虽然名称不同，但实质却没有多大区别，都是封

建中央王朝利用少数民族中的首领或头人，让他们世袭官职，统

治原有的地区和属下之民。这些少数民族头人在自己的辖区内世

袭为官，各自为政，形成一个个封建割据势力。各地的土官在自

己的领地内制定各种禁规陋俗，人为地制造种种森严壁垒，阻止

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。就是在同一民族内部，由于各属不同的

土官管辖，相互之间也少于来往，甚至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

相往来”。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，政治上的

封建割据，使壮族民间宗教文化的发展很难出现统一的一神教，

道教、佛教虽已传入壮族地区，但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，民间宗

教文化仍然在制约和影响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。

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，它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极为密

切的。特别是在原始社会，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和科学文

化的不发达，壮族先民曾长期处于原始宗教的支配下，人与神的

一切联系主要靠巫师来沟通，巫师能上传神旨，下达民意，呼风

唤雨，消灾祛病，成为神的代言人。巫师这种至高无上的神权，

决定了他同时具有支配氏族部落所有成员和决定氏族部落活动的

权力，他们不仅是主持氏族部落宗教活动的精神领袖，而且是领

导 政教合一”的氏族部落生产、生活的酋长、头人，从而形成

宗教政治文化。

在原始社会时期，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，壮族原

始初民时时面对死亡的威胁，为了生存，他们不得不经常举行各

种祭祀活动，以表达自己想要征服自然的愿望及对自然界的讨好，

企图通过祭祀活动中的念唱祝词、咒语、大喊大叫或狂奔乱跳等

方式与自然界的神灵进行沟通，从而萌芽了最初的歌、舞、乐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